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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寓控股股份公司 

关于签署重整投资协议解除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公司临时管理人分别与产业投资人北京道荣合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道荣合利集团”）、财务投资人京西燕园（北京）大健康产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西燕园”）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解除协议，协

议解除后，公司重整投资人已全部退出公司重整，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协议签署概况 

2024 年 9 月 27 日，嘉寓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关于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9），公司、公司临

时管理人与道荣合利集团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 

2024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变更重整财务投资人和

重整投资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2）。公司、公司临时管理人与道荣合

利集团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并与京西燕园签署了《重整投资协

议》。 

2024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收到产业投资人关于解

除重整协议及补充协议告知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0），产业投资人道荣

合利集团行使单方解除权退出公司的重整投资。 

二、本次解除协议的签署情况 

近日，公司、公司临时管理人与道荣合利集团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及《重

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之解除协议，并与京西燕园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之解

除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与产业投资人道荣合利集团签署的解除协议 



甲方：嘉寓控股股份公司临时管理人 

乙方：北京道荣合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嘉寓控股股份公司 

鉴于： 

1. 甲方、乙方、丙方分别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10 月 15 日签署了《重整投

资协议》和《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两协议”），对乙方作为牵

头产业投资人参与丙方重整投资的事宜作出了约定。 

2. 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丙方部分子公司尚未与乙方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约定的债权转让及豁免协议，临时管理人账户未收到乙方支付的子公司债权转让

价款扣除债权转让履约保证金后的余额，丙方重整事项尚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无异议复函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 

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经友好协商，各方一致达成本解除协议以资信守： 

1. 自本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协议解除。两协议解除后，除《重整投资协

议》约定的向乙方无息返还投资保证金的安排外，各方在《重整投资协议》下的

权利义务关系终止。 

2. 各方一致确认，两协议解除后，任何一方不会提出要求其他任何一方赔偿

损失的主张，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等任何责任，各方对两协议的解除均无任何

争议。 

（二）与财务投资人京西燕园签署的解除协议 

甲方：嘉寓控股股份公司临时管理人 

乙方：京西燕园（北京）大健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嘉寓控股股份公司 

鉴于： 

1. 甲方、乙方、丙方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对乙

方作为财务投资人参与丙方重整投资的事宜作出了约定。 

2. 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丙方重整事项尚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无异议复函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 

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经友好协商，各方一致达成本解除协议，以资信守： 

1. 自本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重整投资协议》解除。《重整投资协议》解

除后，除《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向乙方无息返还投资保证金的安排外，各方在



《重整投资协议》下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 

2.各方一致确认，《重整投资协议》解除后，任何一方不会提出要求其他任

何一方赔偿损失的主张，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等任何责任，各方对《重整投资

协议》的解除均无任何争议。 

三、风险提示 

1．公司目前面临短期资金较为紧张的局面，生产经营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

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净资产-14.84 亿元，未分配利润为-23.96 亿元。截至 2024

年三季度末，公司净资产-16.91 亿元，未分配利润为-26.03 亿元。 

2．公司 2023 年年度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且公司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同时，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带有“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

表述，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交

易“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均未消除。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1 条规定，上市公

司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

年度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二）经审计的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该条款规定，若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公司股票将会被深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4．公司重整事项已被撤回，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

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上市公司出现两项以上退市风险警示、终止上市情形的，股

票按照先触及先适用的原则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终止上市。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有关

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嘉寓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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